
（上接B15版）

如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发行数量将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

券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QFII、其他合法机构投资者及

自然人等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认购股份的，视为

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

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最终发行对象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

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锁定期安排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480,000万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以募集资金投入

1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一期（

A#

）

142,781 30,000

2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一期（

B#

）

181,313 50,000

3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一期（

C#

）

155,190 40,000

4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二期（

5#

）

96,980 70,000

5

兰州东部科技新城二期（

6#

）

74,796 60,000

6

兰州

?

名城广场

- 431,705 230,000

合 计

1,082,765 48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以

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

金。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公司董事会可

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分享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定期满后，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决议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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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2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2月21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三湘大厦一楼会议室（上海市中山西路1243号，可乘公交48、72、73、113、

149、320、748、754、776、808、938至虹桥路长顺路站）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2月21日

至2015年12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B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

2.00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

√ √

2.01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

2.02

发行方式

√ √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

2.05

发行数量

√ √

2.06

募集资金投向

√ √

2.07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 √

2.08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

2.09

上市地点

√ √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 √

3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

√ √

4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

5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

√ √

6

关于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的议案

√ √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

10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就公司

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出具承诺函的议案

√ √

11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就公

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出具承诺函的议案

√ √

12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 √

13

关于撤回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议案

√ √

9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出

具承诺函的议案

√ √

8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

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

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文汇报披露的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其他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2、3、4、7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7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

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同时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Ａ

股

600094

大名城

2015/12/10 －

Ｂ

股

900940

大名城

B 2015/12/15 2015/12/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书样本

见公告附件1）

(二)登记地点和时间

请符合登记条件的股东， 于2015年12月21日13时30分至14时前到公司股东大会秘书处

（上海三湘大厦会议室门口）登记并参加会议。

联系电话：021-62478900� � �联系人：迟志强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参会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二)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会议不发礼品、有价证券和交通费。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2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

2.01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2

发行方式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2.05

发行数量

2.06

募集资金投向

2.07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2.08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09

上市地点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3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4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5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6

关于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8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

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9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

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出具承诺函的议案

10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就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出

具承诺函的议案

11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就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

出具承诺函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3

关于撤回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公告编号：2015-117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经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600094、900940）自2015年12月1日起连续停牌。

2015年12月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关于公司符合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方案》、《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事项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相关公告。

依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600094、900940）将于2015年12月3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香港文汇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

披露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

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编号：2015-118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借款人（被担保人）：

1.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司

2. 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 公司为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司担保的金额不超过募集资金借款； 除本次担保事项，

公司已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6亿元。

2. 公司为兰州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的金额为5亿元；除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已

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亿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本次两项担保事项均无涉及反担保。

为保障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相关项目顺利推进，节约公

司资金成本，确保公司地产基金拓展新增项目，同时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的多样性，为相关项

目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公告如下：

一、关于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设立单一信托，受让相

关股权及债权并向项目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事项。

1、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信托” ）、上海信达汇融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信达立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润经济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陆家嘴（浙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委托陆家嘴信托设立单一信托，受让嘉兴金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上海御

雄实业有限公司人民币16亿元委贷债权和嘉兴金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上海

凯悛实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及上海凯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司49%

的股权， 并向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信托资金募集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8亿

元。信托计划期限24个月。借款利率经双方协商并参照贷款基准利率而确定的固定年利率。

2、本协议项下担保事项

为保证上述协议的顺利实施，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就上海御雄实业有

限公司作为债务人在相关合同项下的募集资金借款，以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以及债权人为实现主债权和保证债权所发生的费用提供以下保证：

（1）公司向陆家嘴信托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2）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司以拥有的【上海浦东新区唐镇新市镇D-04-07地块项目】

向陆家嘴信托提供抵押担保；

（3）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名城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持有的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向陆家嘴信托提供质押担保；

（4）在相关股权转让前，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上海凯悛实业有限公司以持有的

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司49%股权向陆家嘴信托提供质押担保；

（5）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培俤先生向陆家嘴信托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3、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15年4月29日。 注册资

本：20000万元。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丰路633号2幢A053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32671062N。法定代表人：董云雄。公司经营范围：地基与基础建设工程换页施工，实

业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投资咨询，商务咨询，建筑装潢材料的销售，仓储（除危险

品），广告设计，园林绿化。

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及相关担保事项。

1、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

人民币伍亿元的（委托）贷款，（委托）贷款用途为兰州东部科技新城项目建设，（委托）贷

款期限为三年，（委托）贷款利率为双方协商并参照贷款基准利率而确定的年利率。

2、本协议项下担保事项

为保证上述相关（委托）贷款协议的顺利履行，公司和相关控股子公司，就兰州悦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在相关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

偿金及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提供以下担保：

（1）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控股子公司名城地产（兰州）有限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兰州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兰州科技城项目二期9#、11#、17#和18#

地块在建工程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提供抵押担保。

（5）公司以持有的兰州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3、被担保人相关情况

被担保人：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14年3月14日。注

册资本：3000万元。住所：兰州高新区东部科技新城城投大厦407室。注册号：620100000032943。

法定代表人：俞凯。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综合开发；建造、销售商品房（凭资质证经营）。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上述两项借款及担保事项经公司第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全票审议通过。 上述涉及的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担保事项的决策

范围。

公司独立董事对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对担保事项的决策范围，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为支持公司项目

开发建设，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0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50.3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1.20%。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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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上海歌斐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基金并接受

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

作，发起设立基金，募集资金人民币5亿元，通过徽商银行合肥庐阳支行向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 基金委托贷款期限为1.5年，偿还方式为每季度付息。 基金委托贷款的目的为补充公司的

日常经营流动资金。董事会同时批准由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管理人，诺亚正行

(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基金提供代销服务。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郑国强先生全权处理公司基金委托贷款事宜。 办理公司签订

与上述基金委托贷款事宜相关的所有合同、承诺函等法律文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基金委托贷款的具体方案以及修订、调整基金委托贷款的

相关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基金委托贷款规模、基金委托贷款成本、基金委托贷款时机、基

金委托贷款期限、是否设置提前偿还条款、评级安排、担保事项、差额支付、还本付息、偿债保

障等与基金委托贷款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以及在董事会批准的用途范围内决定募集资金

的具体使用等事宜。 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上述事宜完毕。

●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12月14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142号5134室

法定代表人：殷哲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及咨询（不得从事经纪）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全票

审议通过本次公司与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基金并接受委托贷款的议案。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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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新增为公司各级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公司控股的、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各级子公司。

2、担保金额：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

3、本次预计新增担保额度非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将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

合同为准，并根据实际担保发生金额披露担保进展公告。

4、反担保：非全资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根据担保合同实际情况按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

5、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事项尚须获得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待股东大会批准

后正式生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简化公司经营管理层的日常运营决策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利用财务信贷资源，

支持和保证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同时基于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担保总额授权额度即将使用完毕，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预计新增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待股东大会批准后正式生效。 具体内容如下：

1、预计新增担保额度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控股的、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各级子公司向银行或非银

金融等机构的借款（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借款、基金、信托或资管计划）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

计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用于各级子公司项目开发及补充流动资金。 非全资子公司其他股

东将根据担保合同实际情况按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公司介绍

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控股的、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各级子公司。 截止2015年9月30

日，预计具有融资需求的各级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子公司全称 注册地

主要经营

范围

注册资

本

公司持

股

比例

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指标（万元）

（万元） （

%

）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收入 净利润

名城地产（福建）有限

公司

福建 房地产开发

40,000 100 719,987 519,037 200,950 224,578 53,491

福建顺隆实业有限公

司

福建 房地产开发

6,000 100 111,557 105,740 5,817 -20

名城（永泰）城市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永泰 房地产开发

10,000 100 47,739 38,460 9,279 -316

长乐名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福建 房地产开发

30,000 100 82,512 52,789 29,723 -277

名城豪生大酒店 （福

州）有限公司

福建 酒店管理

2,000 100 1,476 2,094 -618 4,448 -943

名城地产（永泰）有限

公司

永泰 房地产开发

30,000 100 180,398 153,721 26,677 17,161 -1,709

福州顺泰地产有限公

司

福建 房地产开发

46,000 55 194,880 134,226 60,654 64,392 17,177

名城地产（福清）有限

公司

福清 房地产开发

100,000 55 211,688 112,017 99,671 -311

名城（福清）城市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福清 房地产开发

20,000 55 137,845 118,102 19,743 -247

福州凯远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福建 商业管理

10,000 100 0.3 0.5 -0.2 -0.2

东福名城（常州）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 房地产开发

100,000 100 327,172 226,019 101,153 31,493 -1,869

名城汇（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 管理咨询

3,000 100 4,841 2,096 2,745 120 -134

名城地产（唐山）有限

公司

河北 房地产开发

3,000 100 26,177 25,832 345 -1,809

赢今（上海）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 贸易

100 51

上海名城实业有限公

司

上海 贸易

10,000 75.99 66,769 57,890 8,879 6,145 -271

上海名城汇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上海 房地产开发

10,000 75.99 107,642 102,115 5,527 -1,910

名城汇（上海）投资有

限公司

上海 投资管理

100 100

上海名城钰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

上海 投资管理

10,000 100 32,002 30,000 2,002 2

上海大名城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 贸易

2,000 100 60,638 62,213 -1,575 15,449 -1,781

上海佰升诗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 投资管理

1,000 100 0.2 0.5 -0.3 -0.3

上海福悛实业有限公

司

上海 投资管理

100 100

上海锦弢贸易有限公

司

上海 贸易

100 100

上海歌韬实业有限公

司

上海 投资管理

1,000 100 1,000 1 999 -0.1

嘉兴名恒投资有限公

司

嘉兴

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

1,000 100 185,438 184,439 999 -0.7

嘉兴名峻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嘉兴 投资管理

100 100

兰州高新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30,000 80 13,879 10,458 3,421 16,104 4,338

兰州大名城商厦有限

公司

兰州 商业管理

100 100

甘肃名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10,000 100 108,068 99,195 8,873 -926

名城地产（兰州）有限

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50,000 100 233,048 174,179 58,869 21,045 -427

兰州大名城贸易有限

公司

兰州 贸易

1,000 100 6,000 5,000 1,000 0.3

兰州名城园林景观有

限公司

兰州 园林绿化

100 100

兰州大名城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兰州 酒店管理

100 100

兰州顺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10,000 100 169,195 159,631 9,564 -297

兰州赢今投资有限公

司

兰州 投资管理

100 100

兰州锦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10,000 100 10,001 6 9,995 -0.04

兰州利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10,000 100 10,001 6 9,995 -0.10

兰州凯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10,000 100 10,001 6 9,995 -0.09

兰州瑞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10,000 100 10,005 6 9,999 -0.11

兰州昇隆贸易有限公

司

兰州 贸易

100 100

兰州铭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1,000 100 7,242 6,246 996 -4

兰州海世实业有限公

司

兰州 商业管理

18,000 100 18,005 9 17,996 -4

兰州新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10,000 70 8,301 7,328 973 -27

兰州新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35,000 51 35,107 37 35,070 70

兰州新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1,000 100 6,636 5,639 997 -3

兰州恒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3,000 100 5,519 2,524 2,995 -4

兰州海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3,000 100 12,898 9,907 2,991 -9

兰州和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1,000 100 9,523 8,527 996 -5

兰州悦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3,000 100 7,049 4,054 2,995 -5

兰州玖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10,000 51 30,257 20,276 9,981 -19

兰州江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兰州 房地产开发

3,000 100 4,842 1,849 2,993 -7

兰州英家皇道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兰州 商业管理

500 60

西藏元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拉萨 投资管理

5,000 100 5,418 5,418 418

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

司

上海 房地产开发

20,000 51 248,010 228,133 19,877 -123

上海秀弛实业有限公

司

上海 房地产开发

20,000 51 325,884 305,897 19,987 -13

深圳名城金控（集团）

有限公司

深圳 投资管理

300,000 100 6,200 5,000 1,200 -0.3

深圳浦邦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深圳 贸易

20,000 55 11,002 11,002 2

西藏康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拉萨 投资管理

5,000 70 74,712 67,911 6,801 3,301

上海名城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上海 投资管理

10,000 100 5,000 5,029 -29 -29

上海印派森园林景观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园林景观设

计

3,000 48.75 3,131 88 3,043 116

福州印派森园林景观

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

园林景观工

程设计

1,000 48.75 49 49 -0.6

3、预计对主要被担保子公司的细分担保额度

公司主要子公司（被担保方） 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亿元）

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

30

名城地产（永泰）有限公司

7

名城地产（福清）有限公司

15

福州顺泰地产有限公司

5

兰州顺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

兰州高新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0

甘肃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名城地产（兰州）有限公司

10

上海秀驰实业有限公司

20

上海御雄实业有限公司

18

其他全资子公司

10

合 计

150

注：为科学合理调度担保额度，公司可根据被担保子公司项目开展情况及具体融资需求

变化对上述细分担保额度进行调整。

4、授权事项

为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由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审批对各级子公司的担保事项， 并签署与担保相关的

各类文件资料。

5、信息披露

上述被担保子公司目前尚未与贷款机构签订担保合同或协议， 实际担保金额将以实际

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并根据实际担保发生金额披露担保进展公告。

二、担保事项审议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 � � 2015年12月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

二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新增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独立董事林永经先生、郭成土先生、张白先生、马洪先生对本次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各级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融资的

开展，保障公司项目开发建设顺利实施，不存在重大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2、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将本次担保事项议案提交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担保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新增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 将有利于简化公司经营管理层的

日常运营决策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利用财务信贷资源，支持和保证下属子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四、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0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50.3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1.20%。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关于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3日

2015年 12 月 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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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191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12

月

2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2015

】

2160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5

年

11

月

9

日

至

2015

年

11

月

27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5

年

12

月

1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5,687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71,039,486.9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158,985.63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571,039,486.92

利息结转的份额

158,985.63

合计

571,198,472.55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432,844.09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7578%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5

年

12

月

2

日

注：1、本次基金发售中发生的与基金有关的法定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等发行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

金财产中支付。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届时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决定并

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2、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300）咨询相关情

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新锐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54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11

月

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7

日

赎回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7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7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7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7

日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基金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

定期定额投资时除外。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应以各销售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

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投资人

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

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直销网点和代销网点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000元，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1,000元。代销网点的投资人

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投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

限制。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采用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1.50%，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M

）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

≤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

≤M<500

万元

0.80%

M ≥500

万元 固定费用

1000

元

/

笔

注：投资人重复申购的，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

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2）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于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

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以及对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

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

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网点）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500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

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500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1.50%，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时间分段设定。投资人可将其持有的全部

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持有期限（

N

） 赎回费率

N＜7

日

1.50%

7

日

≤N＜30

日

0.75%

30

日

≤N＜180

日

0.50%

180

日

≤N＜365

日

0.20%

365

日

≤N＜730

日

0.10%

N≥730

日

0.00%

注：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 日

的投资人收取不低于1.5%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0�日的投资人收取不低于0.75%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

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个月的投资人收取不低于0.5%的赎回费，并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

持有期长于3�个月但少于6�个月的投资人收取不低于0.5%的赎回费，并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

有期长于6�个月的投资人，应当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

要的手续费。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赎回份额和账户最低持有余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日前

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

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换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

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转换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

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2、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转入金额＝B×C×(1－D)� /（1+G）+H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E

其中：

B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C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D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G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

E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H为转出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若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市场基金的，则H=0。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特别提示:

由宝盈新锐混合转入宝盈鸿利收益混合、宝盈泛沿海混合、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宝盈核心优势混合A、宝盈资源优选混合

和宝盈睿丰创新混合A时,如果投资者的转入金额在500万(含)到1000万之间,在收取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时,将直接按照转

入基金的申购费收取,不再扣减申购原基金时已缴纳的1000元申购费。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目前本基金可与本公司旗下宝盈鸿利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

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科技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睿丰创新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祥泰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新兴产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宝盈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不

含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实施转换。

2、投资人可以在以下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转换业务：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

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和直销柜台。

3、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通过代销机构、本公司直销

柜台及本公司官网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投资人可在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转入基金且能受理本

公司基金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2）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100份。如投资人因赎回、转换出和转托管出导致在单

个销售网点持有单只基金的份额余额不足500份时，本公司有权将投资人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

回。投资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如果涉及转换的基

金有一只不处于开放日，基金转换申请处理为失败。

（3）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 的业务规则，即当投资人申请转换的基金份额少于其合计持有的该只基金份额时，首选

转换持有时间最长的基金份额。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 ，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

计算。基金转换采用“前端转前端” 的模式，不能将前端收费基金份额转换为后端收费基金份额，或将后端收费基金份额转换

为前端收费基金份额。

（4）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与过户登记人将在T+1日对投资人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办理

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在T＋2日（含）后投资人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基金份额

在转换后，投资人对转入基金的持有期限自转入之日起计算。

（5）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10%时，为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

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本公司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

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本基金的最低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为100元，投资者可通过销售机构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

固定扣款金额。通过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申请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00� 元。各代销机构在此最低金

额基础之上，可以自行规定本销售机构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最低金额。

2、投资人可以在以下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以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3、部分销售机构定投起点金额如下：

代销机构简称 定投起点（元）

交通银行

100

东莞农商行

100

光大证券

100

长城证券

100

长江证券

300

第一创业证券

100

招商证券

100

中信建投证券

100

国信证券

500

信达证券

100

安信证券

100

平安证券

100

广州证券

200

国泰君安证券

100

天天基金

100

杭州数米

100

申万宏源证券

500

其他销售本基金的销售机构以后如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公司将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各销

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若无另行公告，定期定额费率及计费方式与一般的申购业务相同。部分销

售机构处于定期定额费率优惠活动期间的，本基金将依照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含直销柜台及直销网站）

网站：www.byfunds.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

7.1.2�场外代销机构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95566?

公司网址：www.boc.cn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95588

公司网址：www.icbc.com.cn

（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33

公司网址：www.ccb.com

（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59

公司网址：www.bankcomm.com

（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11-3

公司网址：bank.pingan.com

（6）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客服热线：0769-961122

公司网址：www.drcbank.com

（7）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001-001

公司网址：www.essence.com.cn

（8）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6515-988

公司网址：www.bhzq.com

（9）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1-888

公司网址：www.fcsc.cn

（10）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8993

公司网址：www.dxzq.net

（1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25

公司网址：www.ebscn.com

（12）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020-961303

公司网址：www.gzs.com.cn

（1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8-666

公司网址：www.gtja.com.

（14）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95511-8

公司网址：stock.pingan.com

（15）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18-40028

公司网址： www.wkzq.com.cn

（16）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00-8899

公司网址：www.cindasc.com

（17）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400-6666-888

公司网址：www.cgws.com

（18）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79�或4008-888-999

公司网址：www.95579.com

（19）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65、4008888111

公司网址：www.newone.com.cn

（20）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8-108

公司网址：www.csc108.com

（21）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23或4008895523

公司网址:� www.swhysc.com

（2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53

公司网址：www.htsec.com

（23）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36

公司网址：www.guosen.com.cn

（2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8-888

公司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25）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www.hts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公司网址：www.hx168.com.cn

（26）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1818-188

公司网址：www.1234567.com.cn

（27）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0-766-123

公司网址：www.fund123.cn

（28）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700-9665

公司网址：www.ehowbuy.com

（29）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6-788-887

公司网址：www.zlfund.cn,� www.jjmmw.com

（30）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021-65370077

公司网址：www.jiyu.com.cn

7.2�场内销售机构

无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2015年12月7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各销售机构及指定销

售营业网点、本公司网站等媒介，披露开放日基金份额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人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代销机构和直销机构均受理投资人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本基金若增加代销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敬请投资人留意。

2、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办理本基金申购、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优惠费率，详见本公司网站

上的相关公告或说明。

3、 关于参加销售机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说明： 根据本公司在本公司官方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

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及参与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参加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上海好买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及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的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参加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本基金自2015年12月7日起，参加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

动期限以代销机构活动公告为准。其他代销机构相关费率优惠情况，详见本公司网站公告或代销机构相关公告。

4、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宝

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

关资料。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投资人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5-174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年11月24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鉴于原激励对象焦磊、薛彬、张群霄、金光春、田百明、王沛、周灏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再符合激

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20.20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0.528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73,300.95万股减至73,280.745万股。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1月25日披露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5-167号公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人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

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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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现场表决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4,600.596万元收购醴陵市黄鹤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醴陵黄鹤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扩股；其中公司以600.6万元分别收购张坚、张健騑、张叮叮、陈东明合计

持有的醴陵黄鹤公司20%的股权，以3,999.996万元对醴陵黄鹤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股权转让暨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株洲美神种猪育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美神"）合计持有醴陵

黄鹤公司69.98%股权（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65.69%，株洲美神持股比例为4.29%）。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3日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102）。

二、进展内容

现醴陵黄鹤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2015年12月2日获得醴陵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内容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81060112100A

2、名称：醴陵美神农牧有限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醴陵市王仙镇三狮村

5、法定代表人：刘志斌

6、注册资本：贰仟伍佰陆拾伍万贰仟元整

7、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0日

8、营业期限：2012年12月20日至2045年12月01日

9、经营范围：生态农业、养殖业、种植业；大棚蔬菜生产、开发；生物制品的研发；绿化工程设计、施工；沼气生产及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醴陵美神农牧有限公司（原"醴陵黄鹤公司"）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备查文件

醴陵美神农牧有限公司（原"醴陵黄鹤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